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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園丁，民 101 年 6 月，27 卷 4 期，9–16 頁 焦點主題 

揭開學習障礙鑑定的神秘面紗 
──以臺南市學障鑑定為例 

 

莊慶文 
臺南市教育局特殊教育科主任 

 

壹、前言 

翻開國內特教學生鑑定的相關資訊及

文獻探討，談到「學障鑑定」，在學術、醫

學的論述，雖仍百家爭鳴，但教育鑑定實

務作為上仍以教育部民 95 年 9 月 29 日發

布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第 10 條為鑑定依據。然而，鑑定依據明

確，實際運作卻有值得深思研議之處，例

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

鑑輔會)需決斷學生特教身分的標記、特教

教師困頓於如何有效的教學介入、家長陷

入孩子標記與其心態適應的迷惑。 
為何決斷者鑑輔會鑑定結果出爐，家

長、特教老師、級任老師常有一堆的疑惑

呢?常見的問題不外乎學生有學習問題，教

學上鑑輔會似乎給的有效輔導介入不夠精

準。筆者以投身鑑輔會工作近 10 年的經

驗，就臺南市學障鑑定方式試著分析： 
實務上學障運作與教育部法規之落差；為

何無法依據鑑定的成因，給予精準的有效

教學；家長該如何面對孩子的問題。讓關 

心此領域的教育先進、家長、特教工作者

能有所解惑。 

貳、實務上學障運作與教育

部法規之落差 

一、鑑定流程的應為與實為 
一般鑑定的研判流程，不外學校進行

初檢，發現疑似身障生，徵求家長同意，

特教教師接收轉介前介入資料後，需進行

複檢相關的量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要求

較嚴謹的縣市鑑輔會，會希望特教教師(或
心評人員)進行個案研討或特教教師之間

的策略聯盟，歸納分析學生資料，撰寫個

案綜合報告書(採取三角檢驗法：量化資 

料分析、教師、學生、專業人員的主觀看

法與相關質性描述及法規理論相互比對、

推敲是否合乎法規標準)，提請鑑輔委員

(學者專家)最後研判確認個案身分。鑑定

過程中，不難發現，轉介前介入、標準化

個測資料的客觀性及質性資料蒐集的嚴謹

與否，是後端鑑輔委員研判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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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呈現的是臺南市整個學障鑑定的流程

( 臺 南 市 教 育 局 特 教 科 ， 2 0 1 1 ) 。 
既然知道研判結果的信效度於此，為

何無法落實，原因除了特教教師專業培

訓、品質要求外，大量篩選疑似個案(臺南

市以國、數任一科學業低成就 PR15 以下

學生為篩選切截點)，造成心評教師大量鑑

定，人力資源不足；若鑑定品質要好，則

施測人員資格需合格特教教師，其施測量

不宜多。但若無法大量施測，勢必有些學

障孩子將於初篩就被排除，又由於鑑定人

力是特教教師利用教學公餘時間協助進

行，特教教師投入的熱誠與教育局的配套

資源提供，都會造成篩選量的多寡與蒐集

個案資料品質的良莠。 
二、出現率與各地方政府的投入 

根據國外文獻報告，最保守的學障學

生出現率為 3—5%，但民國 90 年以後各

縣市特教通報網學障的通報占就學學生卻

未達 3%；財政豐厚、特教資源充足的縣

市，雖轉介個案比較多，但很多時候都是

先以疑似特教生的身分，進入特教體系，

來釐清是否符合特殊教育需求及確認一般

教育介入無效。亦即特教教師心力，多少

分散於補救低成就學生，也自然壓縮到真

正特殊需求學障孩子的授課時數與服務品

質。 
再換個角度思索，也有可能是本國學

障鑑定法規標準與他國標準不盡相同有

關，使部分學障孩子未能通過鑑定標準。

或許學理上，學障出現率係屬推論統計，

難免有誤差。暫不論出現率，專業要求的

鑑定品質應比看出現率多少更重要，因為

那涉及家長最關心的後續教學輔導。現在

我們以鑑定法規與實務鑑輔會(臺南市)研
判基準來分析。 

國內學障鑑定工作於這 10 年來，由臺

師大洪麗瑜教授、新竹教育大學孟瑛如教

授、彰師大周台傑教授及臺東大學曾世杰

教授多年投入學理與實務研究及各縣市鑑

輔會委員(一般為學障領域特教學者)的研

判把關，精準度皆能令人信服，但人並非

神，實務研判上，仍常出現兩難情境，令

委員及心評人員心中無法踏實，陷入左右

為難。 
深入分析學障鑑定依據《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 10 條(教育

部，2009)，不難發現學生有(1)外顯問題：

「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

難者」；(2)內隱的問題：「神經心理功能異

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理解、推理、表

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力有顯著問

題」；(3)上面 2 點的問題需排除「非因感

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刺激不

足、教學不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且

需「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學習輔

導無顯著成效者」。若上述標準符合，則為

學習障礙。 
說真的，不僅是家長，連特教教師若

沒有學者再精確細推其內涵，還真無法透

析內隱及外顯的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

事？又甚麼是「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若沒

有腦神經科學的基本概念，就算是教育人

員仍無法理解。所以各縣市若要加強對學

障學生的理解，腦神經科學領域的專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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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南市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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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專書研讀，皆必須涉略，否則不知學

生成因，如何進行有效教學輔導? 
該鑑定標準第 10 條後項，又細述「標

準如下：一、智力正常或在正常程度以上

者。二、個人內在能力有顯著差異者。三、

注意、記憶、聽覺理解、口語表達、基本

閱讀技巧、閱讀理解、書寫、數學運算、

推理或知覺動作協調等任一能力表現有顯

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

之學習輔導無顯著成效者。」接下來，分

析上述的標準。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者：大部

分的縣市智力正常，訂在 IQ70—85(洪
麗瑜, 2005)，臺南市則訂在 IQ80 以

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者：此部分

涉及一般人無法理解「神經心理功能

異常」的抽象定義，臺南市以外顯的

──成就及潛能(智力)、成就內或間之

差距、評量間差距之差異來區辨及內

隱的──各認知能力(一般以標準化

智力個測)、心理歷程差異(智力個測

的四個因素指數)為佐證。如此的量化

決斷，當然有神經心理學者，大力疾

呼「不能過度依賴智力測驗分數，應

該著重學生質性的呈現」。臺南市於此

指標上，採綜合判斷方式進行，並不

執著於量化的切截分數。 
(三)注意、記憶、聽覺理解、口語表達、

基本閱讀技巧、閱讀理解、書寫、數

學運算、推理或知覺動作協調等任一

能力表現有顯著困難：此指標與第二

點標準是相關的，學業成就低落係由

於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

著困難及知覺動作協調、語言溝通(接
收與表達)、注意力、記憶力不佳所造

成。 
(四)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學習

輔導無顯著成效者：以轉介前介入為

參考重點，學生仍有學習動機，卻無

法得到努力後相對的學習成就，並釐

清是否真的是一般教育學習輔導無效

及非其他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或

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所致。 
臺南市鑑輔會依據上述標準規範，將

其轉化成六項指標：智力正常、學業低成

就、排除其它障礙及環境因素、內在能力

顯注差異、心理歷程差異及特殊教育標準

(一般教育介入無效)；心評人員運用此六

項指標撰寫個案的綜合報告書，當無疑

議。只是若除了智力測驗標準化分數及質

性觀察描述似乎仍無法完全釐清孩子問

題，鑑輔委員仍希望給的量化資料及教學

介入的資料，能更精準，彙整資料的特教

教師能清楚分析所得資料的涵義，更明白

學生問題，則研判的品質會更佳、更有利

於輔導介入。表 1 是臺南市學障鑑定需要

送鑑輔會研判的指標項目，洋洋灑灑共 19
項(臺南市教育局特教科，2011)。是臺南

市鑑定工作團隊經過多年努力與參酌其他

縣市逐步修正而成，再與鑑輔會研判指標

相連結，如此的內涵比醫生診斷研判資料

實有過之。 
如此繁瑣的鑑定過程，若沒有特教教

師的熱誠與縣市政府的配套措施提供，就

算特教法第 17 條明文規定托兒所、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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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

育需求之學生，但實際後續的繁複任務皆

由特教教師承擔鑑定資料收集任務，所以

「特教教師流動率」高，此為原因之一。

這樣的嚴謹鑑定方式，可以簡化嗎?除非我

們不求鑑定的專業精準、願意降低學生服

務品質。相信一般家長，可能無法理解一

位稱職的特教教師，他所具備的能力，遠

遠大於一位稱職的普通班教師。 
 

 
表 1. 
臺南市 10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申請資料審核表 
項次 資料內容 備註 
一 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手冊  
二 戶口名簿(或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三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四 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IEP 影本 
五 學生健康檢查紀錄表影本 
六 歷年學業成績證明正本(影本加蓋正本相符章) 
七 公、私立教學醫院醫療證明暨相關診斷資料 
八 家長施測意願同意書 

無醫療診斷則不檢附，同意書

請勿使用鉛筆簽名。 

九 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資料表——100R(含計分紙) 
十 基礎數學概念評量正本 

十一 □識字量評估測驗正本□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十二 □中文閱讀診斷(推理)測驗正本 
□閱讀理解篩選測驗 

十三 注音符號診斷測驗(小一) 

量表記錄紙或測驗請依序彙整

於鑑定申請手冊之後。 

十四 轉介前介入輔導紀錄本 
十五 學生作業及質性資料分析 

十六 學習成績曲線圖 

含轉介前介入記錄、作業及質

性資料分析、學習成績曲線圖

(小一及國一學生得於複檢時

再補送)。 

十七 疑似特殊學生轉介統計表 一份即可，浮貼置於第一份紙

袋封面上。 

十八 特教通報網——學障鑑定安置提報專區學校總名

冊 學校提報總表一份。 

十九 其他 請說明量化皆不通過但具卻具

有學障特質。 
 
在如此嚴謹的鑑定過程中，是否為學

障學生，卻也常常出現，量化與質性觀察

資料出現扞格、矛盾不通之處，這也常造

成鑑輔委員、特教教師、家長的困惑。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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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成共識，往往必須再透過個案會議

釐清，若無法釐清，一般基於學生學習權

利，就用疑似學障的名義，進入特教體系。

為何不在一般教育的攜手計畫、課後照顧

或風華再現相關計畫進行輔導，避免特教

資源產生排擠效應，其原因一則師資相關

特教專業能力不足、培訓工程浩大，造成

介入效度有限，二則教育部國教司及特教

執行小組的共識也認為此應是地方政府的

職權，不宜擅自強行規範。普通教育、特

殊教育誰去處理轉介前介入的工作，就成

了羅生門，除非縣市教育首長，真的深切

注意學習弱勢孩子，做細部的統一作為，

否則學校執行者仍然是各唱各的調。在學

生學習不能放棄的情況下，「疑似學障」的

身分，是讓孩子進入特教體系接受服務的

方式，也確保特教老師服務特教學生數的

法規要求。 
目前學障鑑定工作因法規規定與實務

運作、資源的多寡、專業師資的能量，皆

有瓶頸之下，模稜兩可的個案往往成為被

排除、忽視的一群，這似乎又是不得不的

教育現狀。 

參、為何無法依據鑑定的成

因，給予精準的有效教學 

「教育絕非萬能，但沒有教育絕對萬

萬不能」，經過鑑定的個案，鑑輔會要求心

評人員撰寫綜合報告書，都會就學生學習

成因，提出可能問題的看法，亦提出可能

的教學策略，但說真的，第一線特教教師 
 

教學專業的落實，才是家長感受成功與否

的關鍵所在。 
儘管相關學習障礙補救教學方法(孟

瑛如，2002)，針對教師及家長因應策略與

指導方法都能很容易找到相關資訊。其中

不難發現，特教教師、一般教師及家長若

能彼此相互合作，落實 IEP 的教學監控，

再加上學生本身學習動機不差，願意自我

挑戰，學生的問題應會獲得明顯改善。但

有時會出現事與願違，師生、家長、行政

任何一方面出現扞格，我們不期望的事情

就會發生，所以在學校教育中，我們的學

生特質獨特迥異，再加上一些學校文化的

不確定性，且孩子的學習不容延宕、漠視

之下，筆者提供一些看法，供家長參考。 

肆、家長該如何面對孩子的

問題 

學生有神經心理的問題，特教教師進

行補救的同時，家長應更關心，老師如何

補強孩子的優勢能力，讓其不會因學業低

落，造成學習動機喪失，導致大家不樂見

的「習得無助感」。家長應更關切，特教老

師希望家長配合的補救策略之外，共同提

升孩子的自信心，保持正向的學習態度，

才是有效學習的開端。 
早期國內學障學生被忽略，長期學業

低落，容易造成不願學習、自信心低落，

甚至莫名的被指責「不用功」、「頭殼壞掉」

甚至「壞孩子」的錯誤名號。父母、同學、

朋友，甚至手足的不理解與排斥，部分師

長甚而以體罰作為矯正孩子學習不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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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手段。大家不可否認，學生的心理健全

成長比學業分數的高低重要好幾倍，他們

和一般生一樣活潑，一樣的好奇，因學校

學習機制的一元化，造成孩子學習的困難

(柯華葳與邱上真，2000)。只要適當的引

導，積極的鼓勵，誰說發明大王愛迪生、

相對論愛因斯坦、文藝復興才子達文西、

明星湯姆克魯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搖

滾天王蕭敬騰等一流的人才，不會再出現

在臺灣這塊寶地。。 
所以，家長在希冀有效教學介入的同

時，切勿侷限在學科成績的提升，更應該

關心孩子的真正興趣、人際關係及孩子的

心理建設。更可以建議特教教師與級任教

師也應以此作為 IEP 介入教學的重要指

標，避免陷入「只看見特殊，未看見潛能。」 
為了避免特教教師對於孩子的身心特

質不甚了解，臺南市鑑輔會皆要求心評人

員必須撰寫個案綜合報告書，詳述學生的

問題癥結，藉以尋求可行的教學方式。家

長可以要求特教教師給予說明分析，更可

要求索取學生的綜合報告書(有如醫院所

做的心理衡鑑一般)，不僅可多了解孩子，

更可以以此跟相關學障領域的學者、神經

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商討聽取建言，一

起來幫助孩子。各縣市鑑輔會投入如此多

的人力、物力，無非是希望我們能成為擦

亮「孩子心中小星星」的那位貴人。 
學障鑑定的推動與重視，在我國雖然

已十餘年的光景，各個縣市的作為因人

力、財力投入的不同仍有落差，其規範嚴

謹與執行落實與否，全賴各縣市鑑輔會之

運作。 

特教法第 6 條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但仔細分析

執行人員，卻僅止於任務編組，包括委員、

幕僚工作者及心評、專業人員，都有本身

原有工作任務，因臨時任務需要支援鑑輔

會。明白特教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工作內

涵的特教人，都熟悉各縣市鑑輔工作一年

12 個月中，每個月都有任務須執行，如此

關係學生受教權利的組織，竟是任務編

組，而非常設單位，筆者曾期盼 98 年 11
月 18 日新頒的《特殊教育法》能針對鑑輔

會組織成員，賦予正式人員編制，但似乎

中央並未針對實質執行面去修法，所以仍

是空有組織，內無兵將可用，運作要能提

升，全賴幕僚工作者額外加倍的付出，方

能達成。 
所以，在人力、財源不足之下，鑑定

品質無法盡如人意，「偽陽」、「偽陰」學障

學生出現，也就不足為奇，而政府疾呼「帶

好每一個孩子」的口號，也就不攻自破。 
我們不願唱衰我們的教育，因為大人

斤斤計較本身權利，無益於孩子的學習，

唯有行政、教學相互支持、相互砥礪，特

殊孩子的未來，才能真正見到曙光。我們

知道政府的法規制度無法一時健全，所有

的教育運作也不可能突然水到渠成，但法

規是基本的要件，特教工作者滿懷熱誠的

付出、家長希望孩子能找到依賴的浮木，

而這一切成功與否，真得需要我們的教育

投資、法規修訂也能像學障鑑定一樣精

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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